
河 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河 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河 北 省 水 利 厅

文件

冀环规范〔2022〕4号

关于发布《河北省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

管理办法》的通告

为加强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,

持续改善本省环境空气质量,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和《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,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交

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联合制定了《河北省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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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。现予以发布,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河北省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理办法

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河 北 省 水 利 厅

2022年6月29日

—2—



附件

河北省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理,加强非道路

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监管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和《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调查

摸底和编码登记工作的通知》(环办大气函〔2019〕655号)有关规

定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使用的非道路移动

机械的信息编码登记和进出施工现场登记。

本办法中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指在本省内各类工程施工场所、

企业厂区(场站)以及港口、码头、机场、铁路货场等场所作业,无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牌照的工程机械、材料装卸机械、机场地

勤设备等。主要包括挖掘机、起重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、压路机、摊

铺机、平地机、叉车、桩工机械、堆高机、牵引车、摆渡车、场(厂)内

车辆等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。

本办法中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燃油、燃气和电动非道路移

动机械。

第三条 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,其所有人应当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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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信息编码登记。

交通运输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水利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督促所

有人或者使用人对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在信息管理平台上进行

信息编码登记。

第四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如实提交规定的材料和

反映真实情况,并对填报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

责。

第五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编码登记采用网络登记方式。

各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

编码登记的具体工作,各市级(含定州、辛集市)、雄安新区生态环

境部门负责发布网络登记系统登录地址和各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登

记办理窗口地址。

第六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在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

前办理信息编码登记,登录网络登记系统,在线提交以下非道路移

动机械相关信息、凭证等材料:

(一)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为个人的,提交所有人身份证件

照片;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为单位的,提交登记单位营业执照或

组织机构代码证照片;

(二)申报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前面、尾部、45°角度(左前或右

前)位置的照片;

(三)有机械铭牌、发动机铭牌、环保信息标签的,应当在线提

交机械铭牌、发动机铭牌、环保信息标签的照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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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安装柴油发动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,应当在线提交符合

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试方法》(GB36886)的合

格检测报告照片,检测报告由具有CMA检测资质的单位出具。

上传的照片等材料应当清晰可辨。

第七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在线提交非道路移动机械相

关材料后,由负责信息编码登记具体工作的生态环境部门在5个

工作日内,对材料的完整性及照片清晰度进行审核。

对于提交的材料完整且照片清晰可辨的,由负责信息编码登

记具体工作的生态环境部门,告知系统预留的联系人,到登记地县

级生态环境部门登记办理窗口领取环保登记号码标识、信息采集

卡(样式见附件1)和信息采集表。由市场监管、民航等相关部门

核发牌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,只领取信息采集表。

对于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或者照片不清晰的,由负责信息编码

登记具体工作的生态环境部门,告知系统预留联系人,补充完善材

料后重新进行登记。

第八条 已办理信息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换发动机

的,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在网络登记系统重新办理登记,由

原登记地生态环境部门注销其已取得的环保登记号码,重新核发

环保登记号码标识、信息采集卡、信息采集表。对由市场监管、民

航等部门核发牌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,只领取信息采集表。

第九条 已在本省外办理信息编码登记的在用非道路移动机

械转入本省使用的,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在网络登记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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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变更登记,由使用地负责信息编码登记具体工作的生态环境

部门发放新的信息采集表,原环保登记号码标识、信息采集卡仍有

效。

第十条 已在本省办理信息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转出

本省且长期不转回本省使用的,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在网

络登记系统办理变更登记。

第十一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在进出工程施工现场前,施工单

位应当查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保登记号码标识、信息采集卡和

信息采集表,对由市场监管、民航等相关部门核发牌照的非道路移

动机械,只查看信息采集表。施工单位应当同时填写非道路移动

机械进出施工现场登记表(模板见附件2),准确记录非道路移动

机械进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相关情况,并做好留存。

具备条件的,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所在地非道路移动机械信

息管理平台准确记录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入和离开工程施工现场的

时间。

施工作业的承包人或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人应当主动配合

出示相关材料。

第十二条 对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,逐步推广使用

电子标签、电子围栏、实时排放监控装置等手段对非道路移动机械

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十三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将环保登记号码标识

分别固定于机械左右两侧;两侧没有合适空间的,也可以固定于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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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尾端或操作手臂等明显位置。

环保登记号码标识可根据实际情况,选择悬挂、粘贴、喷涂等

方式固定。

第十四条 环保登记号码标识、信息采集卡、信息采集表遗

失、损毁或无法辨识的,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及时向原登记

地生态环境部门申请补办。

第十五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编码登记工作不收取任何费

用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

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020年6月12日印发的《河北省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

理办法(试行)》(冀环规范〔2020〕2号)同时废止。

附件:1.信息采集卡、环保登记号码标识贴样式

2.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施工现场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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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信息采集卡、环保登记号码标识贴样式

图1 信息采集卡

图2 环保登记号码标识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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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施工现场登记表

 工程项目名称:

序号 环保登记号码 进场时间 出场时间
环保登记号码标识
材料是否齐全[注]

□是

□否

□是

□否

□是

□否

□是

□否

 注:环保登记号码标识材料包括:环保登记号码标识、信息采集卡、信 

息采集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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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年6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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